商机直播通外呼线路及相关功能服务
采购需求

1、 服务内容
[bookmark: _GoBack]本次采购项目为商机直播通外呼辅助营销专项通信服务项目，合同期限2年。相关服务要求如下：
1.线路服务：运营商提供1条不低于20M的云线路带宽，每通电话占用带宽控制在50kb，能够满足网点外呼的最高并发数量。按照建行总行技术要求，运营商应有武汉市内专线接入，用于建行武汉数据中心到移动呼叫平台机房间的数据传输。
2.平台使用服务：运营商提供号码池管理、外呼号码变换能力、相关技术要求开发等服务，运营商提供的中间号码要满足：一是进行备案，合法合规进行客户电话营销；二是提供700个电话号码作为资源池备用（平均每个地市提供50个号码），每个号码并发不低于30路；三是如遇号码被停止无法使用的情况，应立即更换号码，若单个地市资源池备用号码少于10个，应不迟于第3个工作日免费完成资源池补充工作；四是回拨不同的中间号码时能返回不同的指定号码。
3.通话服务：运营商提供拨打营销电话后的语音通话服务，包括不限于拨打座机、手机、市话、长途等。
4.信息服务：号码池所有号码启用信息服务，拨通客户电话同时给客户发送信息，客户接到电话时显示“建设银行广西xx分行”名称(具体以甲方实际需求为准)。
5.系统运维服务：运营商提供技术支持保障平台运营稳定，出现故障问题时能够及时响应的服务。
2、 服务要求
（1） 平台使用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1.专线网络SIP接入：云线路资源商提供网络专线至建行云（武汉）入局，以SIP对接的方式提供号码线路资源。
2. 服务地址：同一家云线路资源供应商提供的线路资源服务地址为一个服务地址（在满足高可用要求的情况下）。
3. 线路监控：提供web服务页面和http联机接口，满足使用方对线路资源占用情况的监控。
4. 需要接受不带SDP的Invite	呼叫平台发起外呼时不会携带SDP，呼叫平台侧作为主叫CALLER 发起Invite，云线路资源回复200OK以后，呼叫平台会在ACK时携带SDP。
5.呼入接入码变换能力：电话呼入时，云线路资源提供模式时需要根据被叫号码匹配对应的接入码，支持动态配置，例如电话呼叫一个云线路资源提供的号码时，该号码应可配置一个固定的接入码，满足平台呼入接入规范。
6.呼出号码头适配能力：电话呼出时，云线路资源要能够根据附加的被叫号头选择合适的外呼号码呼出（每个号头对应一个号码池，号码池中存在多个号码，号头长度为6位），最终呼叫到最终用户时，应能看到合适的来电主叫号码（不同的虚拟中心又称租户，主叫号码不同）。可根据客户号码归属地，选择号码头对应的号码池中对应的客户归属地号码进行呼出。
7.支持带内带外收号：云线路资源必须支持带内带外收号。
8.语音编码格式：在SIP协商时支持G711和G729等多种语音编码格式。
9.高可用能力：云线路资源平台提供高可用方案以供审核，主要目的为发生异常时有备用线路，避免造成业务中断。
10.动态扩容能力：线路资源扩容时可进行动态扩容，满足快速扩容能力。
（2） 通话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1.录音留存：云线路资源提供电话服务时不可保存录音等数据。
2.支持宣告音识别功能，当遇到客户欠费、未接听挂机、超时挂机等情况时应能识别宣告音后以标准信令的方式将最终结果实时反馈平台。
3.全国出局号码：提供的线路资源可提供全国范围任意省市区号的电话号码。
4.通过提供号码进行外呼时，单个号码呼出时不受到每日电话拨打量或并发量限制。
（3） 系统运维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测试环境可在协议服务内提供测试号码、测试线路，用于日常功能更新测试。
2.7*24小时运维支持，发生问题时有技术人员在10分钟内跟踪问题原因，半小时内解决问题。
3.中标供应商有义务向我行提供最新的网络技术信息和解决方案，提供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及安全检测等多方面的支持，提供电信级的网络运行质量保证。
4.如因中标供应商原因造成我行传输信息泄露的，中标供应商应当对我行因此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5.因中标供应商原因造成的网络中断、网络攻击、客户敏感信息泄露、异常停机等事件，对我行及客户造成资金损失、声誉影响，中标供应商要负责受理客户投诉事宜，并承担因此造成的资金损失、声誉损失等相关责任。
6.因中标供应商服务质量问题引发我行分支机构投诉，我行有权采取运营商替换措施。
3、 项目进度安排
（一）为保证本项目实施进度，降低项目实施风险，中标供应商原则上应在上线点T-15日前完成云线路搭建、测试环境的测试、中间号码筛选及备案（白名单）以及生产环境的线路资源对接。
（二）要求确保项目整体在上线前验收完毕。在没有我行正式通知变更时间要求的情况下，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该时间要求完成相应服务工作，不得擅自延后或推迟；若我行正式通知变更时间要求的，则按照变更后的时间点相应调整服务工作时间安排。
4、 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基本资格要求
投标人是在中国境内办理了工商注册的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法人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有效，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二）特定资格要求
投标人取得（含授权）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且包含呼叫中心业务。投标人应为已符合建行总对总接入模式的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及其子公司。
5、 服务质量要求
运营商应急处置时间要求：运营商出现内部网络故障导致我行商机直播通语音业务受影响情况时，应将商机直播通语音业务跨运营商切换，单个运营商切换时间不超过30分钟。
6、 服务数量要求
本项目入选供应商1家、备选供应商1家。入选供应商存在但不限于以下问题的，区分行有权解除合同并启用备选供应商：
1.被使用机构投诉合同履约问题2次及以上，经核实投诉属实。
2.生产经营活动异常致无法履行合同。
7、 款项支付要求
（一）结算方式为：本合同项下产生的一切费用，采用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按季度进行结算。
（二）中标供应商应向我行开具符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合同期内，如依据我国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我行采购的产品所涉及的增值税税率发生调整，产品单价按照调整后的增值税税率相应调整。
8、 报价要求
	序号
	服务/工程名称
	单位
	数量
	含税单价(元)
	增值税率%

	1
	线路服务（1条）
	月
	24
	
	

	2
	平台使用服务
	一次性
	1
	
	

	3
	通话服务
	分钟
	33,850,811
	
	

	4
	信息服务
	次
	23,905,940
	
	

	5
	系统运维服务
	年
	2
	
	

	
	合计
	
	
	
	


备注：以上服务数量为两年预估数量，仅供参考，每次结算付款，以实际数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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